
论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

汤 维 建

举证责任直接规制着民事诉讼的构造形态
,
在民诉制度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

。

理论界对

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从来众说纷纭
,
大体有权利说

、

败诉危险负担说
、

义务说
、

责任说
、

需

要说
、

效果说
、

必要说
、

权利义务说
、

权利责任说等
。

但最具影响的是权利说
、

败诉危险负

担说及义务说等三种学说
。

理论上的众说纷纭和混乱不清业已导致审判实务中的无所适从
。

为阐
’

明举证责任的立法真旨
,
本文对其法律性质略抒管见

。

一
、

权利说及其驳难理由

权利说认为
,
举证责任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

。

理论根据主要有
: 1

.

人民享有诉 讼 自 由

权
,
自然即伴有提供证据进行诉讼的权利 , 2

.

当事人对诉讼标的享有处分权
,
原告有权放弃

诉讼请求
,
被告有权承认诉讼请求

,
双方当事人还有进行和解的权利

, 因而当事人对于 自己

是否举证
,

证明其诉讼请求
,

’

当然也有权自由决定 , 3
,

民事诉讼法第 50 条明文规定
: “

当事人

有权收集
、

提供证据
。 ”

权利说之所以站不住脚
,
是因为

:

第一
,
从权利的本质看

,
诉讼权利是诉讼利益的法律化

、

定型化
,
属于法理上的授权性

规范
,
当事人据此可以行使诉讼权利

,
也可 以放弃诉讼权利

。

放弃诉讼权利的法律后果
,
仅

限于自身诉讼利益的丧失
, 不致产生其他不利后果

。

若举证责任属于权利
,
那么当事人放弃

举证权利
,
则不能以权利不行使为由

,
强制其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

,
否则就悖离 了 权 利 的

内在规定性
。

第二
,
权利本身虽可放弃

,

但不能被免除
。

当事人所承担的举证责任
,

’

如果符合法定免证

事由
,

、

即可得到免除
。

举证责任被免除后
,
就不可能因该待证事实的不被证明

,
而遭受败诉

后果
。

如果举证责任属于权利
,
当事人放弃权利后

,
绝不可能因此而获得有利的诉讼后果

。

第三
,
权利和义务乃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

,
二者总是相伴相随

, 互为观照
。

如果当

事人享有举证权利
,
那么

,
这种诉讼权利源于何种诉讼义务 ? 或者

,
与此相对应的义务主体

是谁? 对此
,
权利说无法予以说明

。

第四
,
人民享有起诉自由权

,
是民主法治国家所普遍确认的宪法性权利

。

但是
,
起诉自

由绝不等同于滥用起诉权
,
也不意味着任何起诉均能无条件地成立

。

为了证明起诉的正当性

与合法性
,
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

。

因此
,
从起诉自由权推导而出的

,
只能是举证

义务
,
而非举证权利

。

第五
,
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所享有的诉讼处分权

,
实质上是实体处分权在民事诉讼中的反

映
,
而不是关于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的处分

。

当事人请求司法保护
, 必须按照民事诉讼法的

有关规定
,

提供必要的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, 否则这种司法保护的请求就不可能得到满足
。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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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知
,
举证责任不具有权利属性

。

最后
,
从法律规定上看

,

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收集
、

提供证据的权利规定 ( 第 50 条 ) 和

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 ( 第64 条 )
,
乃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作出的

。

提供证据的诉讼权利是从

当事人指向法院的角度加以规定的
,
旨在强调法院必须保障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平等机遇

和相同条件
,
并给予不偏不倚的重视

, 以防止偏袒一方而歧视另一方
,
而使诉讼程序失于公

正
。

举证责任则恰好相反
,
它是从法院指向当事人的角度加以规定的

,
是与当事人的诉讼主

张相对称的概念
。

诉讼主张是民事诉讼 中的中心环节
,
由此决定了举证责任和诉讼主张成为

民事诉讼中的主要矛盾 , 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权利和法院保障当事人充分举证的职责
,
乃是在

此基础上引伸出来的次要矛盾
。

可见
,
提供证据的诉讼权利和举证责任是两个居于不同层次

上的概念
,
提供证据的诉讼权利不仅不能决定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

,
甚至也不能成为举证责

任本质属性的组成部分
。

在我国
, “

权利说
”
主要盛行于民事诉讼法的试行期间

。

在
“

权利说
”

的支配下
,
无论

办案质量或诉讼效益
,
都被贬降到了最低限度

。

此种流弊丛生的
“

权利说
” ,

业已遭到现行

民事诉讼法的彻底否定
。

二
、

负担说及其驳难理由

负担说认为
: “

主张及举证活动之法律上性质
,
并非权利亦非义务

,
仅为当事人为得胜

诉判决之实际上必要
。

换言之
,
不主张

、

不举证时将导致败诉
,
如不欲败诉不得 不 为 之 负

担 ( J
a s t )

。 ” ①负担说是大陆法上的通说
,
在我国也处于多数说的地位

。

负担说较诸权利说而言
,
显然顾及了举证责任所固有的败诉危险属性

,
因而有一定的合

理性和说服力
。

但是
,
就大陆法系而言

,
负担说不仅缺乏理论上的彻底性

,
而且同现代民事

诉讼的发展走向不能相容 , 就我国而言
,
负担说根本无法揭示我国民事举证责任 的 内在 属

性
,
因而应当加以摈弃

。

其理由如次
:

首先
,
负担说不能反映举证责任的全部活动过程

。

尽管此说将败诉危险的结果责任纳入

了考察视野
,
但却凝滞于此

,
把败诉危险视作行为责任的唯一根据

,
似乎当事人承担举证责

任的动机和目的
,
自始至终只有避免败诉危险

,
举证责任同败诉危险不可分离

。

这种论断实

际上抹煞 了诉讼程序的阶段性和各诉讼阶段的相对独立性
。

民事诉讼程序是由若 干 诉 讼 阶

段组成的
“

锁链
” ,

贯穿于各诉讼阶段并使之有机衔接的生命线
,

乃是诉权
。

依诉权的双重涵

义 ,
可将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两大阶段

: 一是以起诉权为审判对象 ( 诉讼客体 ) 的程序审理

阶段 , 一是以胜诉权为审判对象的实体审理阶段
。

因审判对象不同
,
两大诉讼阶段所形成的

中心任务也就判然有别
:
程序审的中心任务

,

是审查确定当事人的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
,

从

而决定是否立案受理
,

开始实体审理程序, 实体审的中心任务

定
,
审查确定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有实体理由

,

,

则是根据民事实体法的有关规

从而决定是否满足诉讼请求
。

尽管举证责
任主要作用于实体审理阶段

,
围绕着权利保护要件是否具备而展开

,
但不容否认的是

,
在程

序审理阶段
,
举证责任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

,
它的作用对象乃是诉讼成立要件

。

在程序

审理阶段
,
原告应依民事诉讼法第 1 08 条和第 1 10 条的规定

,
就四项诉讼成立要件负担举证责

任
。

若四项诉讼成立要件同时具备
,
原告的起诉权即得到法院的认可 , 如有欠缺

,
法院则根

① 路水家
. 《 民事举证贵任论 》 ,

第58 页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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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民事诉讼法第 12 1条的规定
,
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

。

此一裁定
,
实质上就是对起诉权的否

定
,
就是原告所遭受的不利诉讼后果

。

然而
,

这种不利诉讼后果
,

在法律性质上
,

同驳 回诉讼请

求的败诉后果有着严格的分界
。

因为
,
胜诉

、

败诉的概念只能在原
、

被告所处的对立诉讼地位

中得以显现
。

在程序审理阶段
, 因诉讼的胜败缺乏相对的承受主体

,

不能将原告所受的不予受

理的裁定
,
称作为

“

败诉后果
” 。

既然如此
,
在程序审阶段

,
原告也就无所谓

“

败诉的危险

负担
’ 。

换言之
, “

败诉危险负担
”

充其量只能适用于实体审理阶段的举证责任性质界说
。

其次
,
负担说仅能存于绝对辩论主义的诉讼结构之中

。

辩论主义
,
一称处分权主义

,
其

精神在于
“

放任
”
或

“

不干涉
” 。

①辩论主义诉讼形式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个人 主 义 和 自

由主义
。 ②在这种诉讼形式下

, 民事诉讼的唯一 目的
,
就在于保护和实现

“

私 权
” ,

法 院

不负发现客观真实的义务
,

`

当事人也无所谓真实义务
。

民事诉讼进程完全听任当 事 人 的 控

制
,
除法律明文限制者外

,
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使用任何手段

,
致使诉讼变为

“

竞技
” 、 “

赌

博
”

或
“

战场
” , ·

民事诉讼法上俯拾皆是的
“

攻击
” 、 “

防御
”

`

、 “

争点
”
等法言法语

,
就

是这种诉讼形式的生动写照
。

因此 ,
学理上遂将民事诉讼法称为

“

斗争规则
”

( k
a m p f r e g -

e m )
,
将当事人平等原则视为

“

武器平等
”

原则 ( G
r u n d s a t z d e r w a f

’

f e n g l e i e h h e i t )
。 ③

在这种诉讼立法
、

诉讼理论和诉讼现实之下
,
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唯

.

一动因与压力就是避

免败诉
。

为了避免败诉
,
可以置客观真实于不顾而不择手段

,
诚实信用原则没有存在的可能

与必要
。

因而
,
学者们捕捉举证责任法律性质的视点

,
理所当然只能从举证 结 果

“

逆 流而

上
” ,

而不会从举证过程
“

顺流而下
” 。

台湾连银山先生就直截了当地主张
: “

欲隙解其本

质 ( 指举证责任的本质— 笔者 )
,
实应就当事人是否己尽其举证责任所发生之 结果 观 察

之
。 ” ④日本中岛先生也开诚布公地昭示了

“

负担
”

一语的全部涵义` “

举证责任是对自己

的诚实心的负担
,
对自己的诚实心

,
乃是为自己谋利益的心

,
即

`
利己心

, 。

这种强力的利

己心 ,
使诉讼当事人决心不败诉

。

感到为了不败诉
, ,

即有提出证据的必要
。 ” ⑥非常明显

,
这

种
“

负担说
”
不适于我国民事诉讼的结构形式

。

尽管理论界迄今尚未对我国民事诉讼形式作

出明确的概括
,
但可 以肯定的是

,
辩论主义显然不具有绝对意义

,
而职权主义却 占很 大 比

重
。

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条的规定
,
我国民事诉讼的任务 ( 目的 )

,
绝非仅限于民事权 利 的

保护
,
而且还体现在

“

维护社会秩序
、

经济秩序
,
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

”
之上

。

亦即
,
既保护

“

私权
”

( 主观的目的 )
,
也维护

“

公益
”

( 客观的目的 )
, “

私权
”

与
“

公

益
”

并重
,
不可偏废

,
由此决定了我国民事诉讼以发现客观真实为价值目标

。

在这种诉讼 目

的观的统率下
,
当事人的败诉危险负担

、

人民法院的职权探知义务以及当事人的真实义务
,

得到了高度的契合
,

成为三位一体的混合物
。

反映在诉讼程序上
,

原告与被告之间并非对立

关系
,
亦非攻击防御关系

, 、

而是发现
“

实质真实
”

的协力关系
。

正如台湾蔡章麟先生指出
:

“

吾人若以当事人之诉讼关系为发现真实之协力关系
,
则举证责任必将加 重

。

举 证 责任 之

目的在求当事人在诉讼法上地位平等
,
并实现诉讼法上之正义及衡平

” ⑥
。

基于此种认识 ,

若依旧偏执于
“

败诉危险
”

一 隅
,
去界定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举证责任性质

,
就显得不合时

宜
,
顾此失彼了

。

①④ ( 台 ) 连银山
: 《 民事举证贵任之研究 》 ,

转引自 《 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 》 ( 下 )
,

第6” 页 ,
第 6 27 页

.

②⑧⑧ ( 合 ) 蔡章麟
: 《 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 》 ,

转引自 《 民事诉讼 法论文逸辑 ,
·

(上 )
,

第巧页
,
第 9页:

第37 页
。

⑥ 王锡兰
: 《 民事举征贵任著作选译 》 ,

第97 页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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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
,
负担说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之所以为大多数学者所奉行

,
英文

“
B ur d e n , 一

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
。

在英美证据法上
, “

举证责任
,
这一法律术语被表现为

“
B ur d e n

o f P r o o f , ,
直译为

“

证明负担
” ,

包含举证负担 ( B
u r d e n o f P r o d u c in g e v id e n e e

) 和说

明负担 ( B
u r d e n o f P e r s u a s i o n

) 两种
。

英文
“
B u r d e n ”

一词 ,
与拉 T 文

“ o n u s ” 、

法 文
`
C五a r g e ”

和德文
“
l a s t ” 一样

,
都含有危险 (

r i ks ) 之义
。

因为
“

在诉讼上具有两种负担

之一者
,
若终无法解除其负担

, 即有受败诉判决之危险
” ①

。

因此
,
败诉

、

危险和 负 担 三

词就很自然地联在一起
,
作为举证责任法律性质的界定词汇

。

这种望文生义的理解
, 显然缺

乏说服力
。

因为在英美证据法理论上
,
表述举证

“

责任
,

的英文单词
,
除

“
B盯 d e n ”

外
,

还有
“ r e s p o n s ib i l i t y

、

l i a b i l i t y
、 o b l i g a t i o n 、

d u t y ”
等

,
若英美证据法改用以上词汇

,
举证

责任的法律性质 岂非瞬变为
“

责任
、

债务
、

义务
”

? 即使从
“

负担说
”

的实质理 由上看
, 一

般都在对
“

权利说
”
和

“
义务说

”
二说作些浮光掠影的质疑后

,
就不假思索地接纳了

“

负担

说
” ,

并不进而探求举证责任与诉权
、

与民事诉讼构造的辩证关系
,
并在这些关系中对举证

责任性质作出科学的阐释与揭示
。

持负担说的论者尚有一个著名的论证理由
: “

如果当事人愿意放弃获取胜诉 判 决 之 目

的
,
不介意于败诉时

, 立即可 以卸下此负担也
” ② , “

换句话说
,
就是根据负担举证责任的

人本人的心情或意思
, 不论什么时候

,
都可 以免除举证责任

。 ” ③由此来看
, 当事人具有自

我免除举证责任的权利
, 代价乃是承担败诉后果

。

这种论据显然带有浓厚的诡 辩 色 彩
, 因

为
,
逾越诉讼本性的范围

,

考察举证责任的性质
,

不仅使间题本身变得混乱不堪
,
而且实际上

否定了举证责任的存在价值
。

按照民事诉讼的本性
,

、

无论是原告的起诉或被告的应诉
,
其参

与诉讼的直接目的唯有一个
:

获取胜诉的法律后果
。

很难设想当事人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的

目的
,
就是为了自身承担败诉后果

。

因而此种背离诉讼本性的假说
,
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论

证举证责任性质的理论根据
。

退而言之
,
对于

“
断念

”

胜诉但求败诉的当事人而言
, 此种负

担根本就没有产生的可能
,
如此

,
。 “

卸下
”

负担一说又 自何处言起 ?

三
、

义务说及其成立理由

笔者认为
,
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属于诉讼义务

。

在前文对权利说和义务说的驳

难之中
,
实际上 已较多地触及义务说之为笔者所赞同的实质理由

。

此拟从学理界对义务说的

若千质疑处着眼
,
进一步为义务说的成立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证

。

首先
,
从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看

,
学理界驳难

“
义务说

”

的实质理由之一乃是
, “

实则

义务之履行
, 系为权利人之利益为之

,
故恒有权利人之存在

,
然举证责任之履行

,
系为举证

人自己之利益
,
无所谓权利人之存在

,
当事人不尽其举证责任时

,
仅对自己不利

, 于其对造

反而有利
,
殊难认负举证责任人之不尽举证责任

,
系对何人违反义务

。

且责任为不尽义务所

发生之结果
,
与义务本身根本不同

,

故举证责任之性质
,

不能以义务视之
” ④

。

这个理由的错

误之处
,

在于它将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和权利义务的对立关系等同了起来
,

机械地而不是辩证

地去理解权利义务的内在关系
。

权利义务的对立关系固然需要有相对立的承受主体存在
,

但权

利义务的对应关系则除此之外
,

还可表现为同一主体的权利义务的伴生关系
。

按照法哲学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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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义务观
,
权利与义务之间

,

是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辩证关系
,

二者互为前提
,

互为结果
。

没

有无义务的权利
,

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
,

自一定的权利可推导出与之相对应的义务
,

反之亦然
。

权利与义务之间永远存在着双向对应关系
,

由此组成权利义务的关系链条
,

环环相扣
,

互为参

照
。

诉讼中的权利与义务也不例外
,

一定的诉讼义务正是与相应的诉讼权利并存于诉讼之中
。

既然说举证责任属于诉讼义务的范畴
,

那么
,

与之相对应的诉讼权利又是什么宁为了给出正确

的答案
,
就必须从民事诉讼的理论基石— 诉权谈起

。

依我国学界的通说
,
诉权是当事人为

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进行诉讼的权利
。

诉权的享有与诉权的成立并非一回事
,
前 者 是 公

民所普遍享有的抽象权利
,
后者则是含有一定祛律要件的具体权利

。

与诉权涵义的二重性相

适应
,
诉权成立的法律要件又有诉讼成立要件和权利保护要件之别

。 ’

前者为诉权
’

的形 式 要

件
,
决定着程序意义上的诉权能否成立 ; 后者为诉权的实质要件

,

决定着实体意义上的 诉 权

能否实现
。

因此
,
当事人对诉权的主张

,
即具体化为诉讼成立要件的主张和权利保护要件的

主张
。

这种在诉讼中产生并贯穿于诉讼始终的主张
, 即是诉讼主张

, 又称事实主张
,
相当于

英美法上的
“

诉辨主张
”

( Pl
e
da i n gs ) ①

。

自诉讼地位言
,
诉讼主张包括请求主张和抗辩主

张 , 自事实性质言
,
诉讼主张包括程序事实主张和实体事实主张

。

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64 条规定

的当事人提出的有责任提供证据的
“

主张
” ,
指的就是诉讼主张

,
而不包括诉讼 请 求 的主

张
。

诉讼主张较诸证明理论中的 拼证明对象
” ,
尽管有着密切的关联

,

很大程度上二者甚至

等同
,
但从理论上分析

,
二者之间仍存有微妙的差别

。

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
:
诉讼主张是由

当事人根据主张责任的分配原则提出的证明对象
,
是证明对象的具体表现和最终落实 , 证明

对象藉助诉讼主张而成为待证事实
。

因而
,
证明对象所追问的直接对象是哪些法律要件事实

应该具备且得到证明
,

至于由何方当事人加以证明则不予过问 ,诉讼主张所追间的直接对象乃

是特定的法律要件事实应由何方当事人加以证明
。

可见
,
唯有诉讼主张才与举证责任直接挂

钩
。

诉讼主张是引起举证责任的根据和前提
,
举证责任是诉讼主张的派生和归宿

。

任何诉讼

主张都必然引起相应的举证责任
,
任何举证责任都肯定地渊源于一定的诉讼主张

, 、二者如影

之于形
,

须臾不离
。

此即自罗马法以来一直流传于世的
“

主张与举证永不分离
”

的格言法则
。

此

一法则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颠扑不破
,

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揭示了一对具体的权利义务 辩 证

关系
:
诉讼主张的诉讼权利和举证责任的诉讼义务

。

诉讼主张权和举证义务由此 成 为 一 对

相匹配的对偶范畴
。

举证责任的义务性质
,
正是在它与诉讼主张权的对立关系中

,
得到了雄

辩的确证和充分的展现

其次
,

从义务和责任的关系角度言
,

学理界驳难
“

义务说
”

的另一个实质理由乃是
, “

法

律上之义务者
,

义务人如怠于履行
,

即应受制裁
,

且藉此制裁以强制义务人履行
。

但当事人致力

于主张及举证活动
,
此不过系出于当事人为获胜诉之利 己心之驱使

,
法律上并未加以任何强

制
” ① 。

这个理由片面而绝对地理解了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
,

以为凡是法律义务的违反
,

都会无

例外地导致强制性的法律制裁
。

如此理解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的关系是没有根据的
。

台湾学者

王伯琦指出
: “

责任者
,
不履行义务时在法律上所处之状态也

。 ” ①这种法律状态固然常常

伴生着强制性的制裁
,
但不能因此而逆向地认为

,
唯有导致强制性制裁的

,
,

方能称得上法律

义务
。

因为法律义务就其本质而言乃是立法者意志要求的体现
,

而这种意志要求并非千篇一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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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程度差异的
,

相反
,

它在不同的法域
,

不同的时空
,

有着不同的表现
。

刑法上的义务就不同

于民法上的义务 , 实体法上的义务也有别于程序法上的义务
。

即便在程序法领域内
,
不同的义

务违反
,

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不尽一致
。

比如
, 民事诉讼法第50 条规定了当事人

“

遵守诉讼秩

序
”

的诉讼义务
。

据此
,
双方当事人在受法院的传票传唤后

,

即负有准时出庭参加诉讼的诉讼

义务
,

当事人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
,
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

,
就违反了该诉讼义 务

。

但法律对此所设置的法律后果 ( 法律责任 )
,
则是依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而分别对待的

。

民事

诉讼法第 12 9条规定原告违反出庭义务的
,
可以按撤诉处理 , 第 13 0条规定被告违反出庭义务

的
,
则可以缺庭判决

。

不仅如此
,
即便同属被告违反出庭义务

,
在不同性质的案 件 中

,
所

产生的法律责任也有区别
。

民事诉讼法第 1加条规定
: “

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
,
经两

次传票传唤
,
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

,
可 以拘传

。 ”

拘传乃是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迫使特定被

告人到庭应诉的强制措施之一
,
也是特定被告人违反出庭义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

,
这种法律

责任显然带有强制性制裁的浓厚色彩
。

由此可见
,
同属诉讼义务的违反

,
其法律责任的表现

形式乃是多种多样的
,
不可一概而论

,
不能以是否产生强制性制裁作为鉴别法律义务的绝对

标尺
。

诚如德国学者赫尔维希 ( H
e ll w gi ) 指出

: “
当事人一方对于对造当然负有诉讼法上之

义务
,

此义务系 由法院依照法规或基于法规之授权
,

因对方利益而认定者
,

,

法院对当事人或其

代理人
,

因欲达成诉讼 目的
,

而命其作一定之行为
、

不作行为
,

常可发生诉讼法上之义务
。

由此

可知无直接强制或刑罚之规定
,

不生义务之见解
,

实非正确
。 ” ① 基于如此分析

,

当事人因不尽

举证责任而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
, 、也属于违反举证义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

,
`

应当毫无疑义
。

最后
, 、
从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的关系来看

, .

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始终伴随着真实义务
,

、

真

实义务成为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显著特征
。

民事诉讼法属于技术性法规
,
旨在保障民法

效用的实现
,
因此

, “

诉讼法的理论构造
,
可谓为与其基础之实体法有密切不可 分 离 之 关

系
” ② 。

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 4条的规定
,
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

。

这一原则

反映在民事诉讼法上
,
则主要表现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真实义务

。 “

诉讼法领域所谓真实义

务
,

有似于私法领域所称诚实信用原则
,

两者名异而实同
。 ” ③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就真

实义务作出统一的
、

一般的规定
,
但是

,
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性质

、

任务
、

基本原则以及各项

具体诉讼制度
,
毋庸置疑地确定了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真实义务

。

所谓真实义务
,

、

是指当事人

及诉讼关系人 ( 法定及意定代理人
、

证人
、

鉴定人 ) 在民事诉讼 上
,
负有陈述真实的诉讼义

务
。

④就当事人而言
,
真实义务要求当事人若知某事实为虚伪则不应主张

,
若知某事实为真

实则不应争执
。

⑥ 因为
,
若当事人故意作虚伪的陈述

, 不仅增加法院的工作负担
,
有违诉讼

简化
、

诉讼公正的理想
,
而且引起诉讼程序的烦杂与迟延

,
有背诉讼经济

、

诉讼 迅 速 的理

想
。

任何违背真实义务的诉讼行为
,
都同民事诉讼的本质相抵触

,
都有害于民事诉讼的技术

性
。

具体到当事人的举证活动之中
,

真实义务则突破了举证责任的败诉危险属性所圈定的狭

窄框架
,

给举证责任的内在属性注入了更高层次的涵义— 真实举证义务
。

真 实举 证 义 务

成了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
,
并且包容了败诉危险的负担属性

。

从我国民 事 诉 讼 的

立法精神及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来看
, 当事人真实举证的义务具体表现在以下四 个 方 面

:

1
.

完全举证的义务
。

当事人对各自负担主张责任的事实
,
不仅应就案情事实作出 完 整 的 陈

述
,
而且应将所有相关的证据提供给法院

。

完全举证的义务还要求当事人在履行举证责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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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
,
应当立足于 自己

,
而不能将举证责任转嫁给人民法院

。

民事诉讼法第 64 条第 2 款就

体现了这一点
: “

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 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, 人民法院应当调查

收集
。 ”

自该条款的反面含义看
,
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除客观原 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外

,

负有自行收集
、

提交证据的完全义务
。

2
.

及时举证的义务
。

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举证时

限制度
,
但司法实践表明

,
、

由于僵缺举证时限的规定
,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往往抱有

“
放

弃一审拼二审
”

的想法
,
在一审程序中保留重要证据歹直至二审方碎然提出

。

这种做法实际

上违背了及时举证的诉讼义务
,
有碍诉讼理想的实现

, 因而有必要建立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

( 同时强化既判力的理论研究 )
,
授权人 民法院否定此种故意迟延提出的证据之证明价值

。

唯有如此
,
方能充分发挥一审法院的实际作用

,
并有效地敦促当事人及时地履行举证责任

。

3
.

诚实举证的义务
。

诚实举证义务要求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
,

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供真实可靠

的证据和证据来源
,

而不得弄虚作假
,

制造和提供伪证
。

按照民事诉讼法第 1 02 条的规定
,
当事

人伪造重要证据
,
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

,
或者指使

、

贿买
、

胁迫他人作 伪 证 的行

为
,
都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

, ,

依法应受到罚款
、

拘留的强制措施 ; 构成犯罪的
,
还应追

究刊事责任
。

4
.

不得妨害举证的义务
。

这是针对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的相对方而言的
,

它

要求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
,

不得妨害他人履行举证责任
,
否则就构成了举证妨害

。

民事诉

讼上的举证妨害
,
系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

, 、

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的相对方
,
因其故意过失

行为
,
致使该诉讼的唯一证据灭失

,
从而使对方当事人就待证事实无证据可供证明

,
形成待

征事实存否不明的诉讼现象
。

故意的举证妨害
,

包括民事诉讼法第 1 0 2条所规定的两种行为
:

一是毁灭重要证据
,
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 , 二 是 以暴力

、

威胁
、

贿买方法阻 止 证

人作证的行为
。

故意的举证妨害
,
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

,
依法应受到罚款

、

拘 留 的 强

制措施 , 构成犯罪的
,
还应追究刑事责任

。

过失的举证妨害
, 主要指负有证据保存义务的相

对方
,
因其过失致使证据遗弃或灭失的行为

。

过失的举证妨害
, 不属于妨害民事 诉 讼 的行

为
,
不在民事诉讼法第 10 2条的调整范围内

。

但是
,
无论故意的举证妨害抑或过失的举 证 妨

害
,
都将影响举证责任的承担

。

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规定
,
现代各国一般以学说或司法

判例
,

采取事实推定或法律推定的方式
,

减轻或者消除举证妨害对举证者带来的举证困难
。

采

用事实上的推定
,
则是利用表见证明的方法

,
责令妨害举证的当事人负担证据提出责任

,
从

而引起主观举证责任的转移 , 采用法律上的推定
,
则直接利用举证责任转换的方法

,
使妨害

举证的当事人负担客观举证责任
,
从而引起客观举证责任的转换

。

尽管上述两种方式存有理

论上的差别
,

一

但在司法实务上
,
二者异曲同工

,

殊途同归
。

由此可见
,

真实举证义务的要旨
,

就是要求当事人在履行举证责任的过程中
,
实现避免败诉后果与追求客观真实的有机结合

。

综上所述
,
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

,
举证责任不仅含有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属 性 ( 内在 动

力 )
,
更重要的还渗透着诉讼上的真实义务属性 ( 外在压力 )

, 诉讼上的真实义务较诸实体

上的败诉危险
,
处于更高的理论层次

,
更贴近于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

。

因此 , 我国

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
,
不容置疑地属于诉讼义务的范畴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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